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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勇挺完善區際司法協助關係 指修例依基本法規定及要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川）反對派經常聲稱，粵港澳大
灣區的發展，會「模糊了『一國兩制』的界線」。 政制及
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昨日強調，香港在國家過去40年的改
革開放過程中積極參與，充分發揮「一國」之利、「兩制」
之便的優勢，未來參與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就是進一步推
動「一國兩制」的新實踐。
聶德權在「紀念基本法頒佈29周年研討會」上致辭時表
示，「一國兩制」設計的原來目的，並非要為香港與內地合
作發展製造障礙，但一個國家內，包含兩種制度、三個關稅
區，三種貨幣，甚至文化、習慣和用語也有不同，無可避免
地在人員流通、資金流通、貨物流通和信息流通等各方面帶
來挑戰。
「粵港澳三地要進一步協同發展，就必須有決心創新，用

內地的說法是『解放思想』，或者我們說的『跳出框框』，
講得國際化一些就是『Think Out of the Box』，在互相理
解、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下，一同尋求創新，克服種種挑
戰。」他說。

聶德權：創新非削弱「一國兩制」
不過，克服挑戰，突破創新並不代表要削弱「一國兩

制」。聶德權強調，《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闡述的
六大發展原則，其中之一就是堅持「一國兩制」，「『一國
兩制』，既是大灣區發展的挑戰，但更重要的，是為大灣區
發展帶來機遇。」
他表示，要成功發展粵港澳大灣區，要思考的課題是，如

何在堅持「一國兩制」大原則的同時，消除一些可以消除的
發展障礙，促進生產要素的便捷流通。這樣說好像是不可能
的任務，但事實上，無論在人流、物流、資金流等方面，的
確有很多想像和突破的空間。
聶德權舉例，國家科技部和財政部去年公佈，香港的大學

和科研機構，可向中央財政科技計劃直接申請項目經費，實
現「科研資金過河」的新政策措施；香港與內地海關合作推
出「跨境一鎖計劃」等等，都是成功的例子。

港單獨關稅地位不會弱化
他指出，國家領導人已多次重申，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過程中，必定會堅持「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
治的方針。「大灣區的發展並不會像有些人擔憂會導致『兩制』界限模
糊，也不會導致香港的單獨關稅地位『弱化』，更不會令香港被內地
『同化』，反而，內地的未來發展會更多的在機制和規則上與香港接
軌。」聶德權強調，全面、準確、靈活地把「一國兩制」實踐好，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才會成功，達至優勢互補、互利共贏、協同發展。「我們
深信推進大灣區建設，將豐富『一國兩制』實踐的內涵，有利於港澳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也有利於保持港澳的長期繁榮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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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天琪）
原中聯辦法律部部長、清華大學港
澳研究中心主任王振民在研討會上
發表了題為《「一國兩制」下大灣
區的定位和香港的獨特優勢》的演
講。他表示，建設粵港澳大灣區，
既是新時代推動形成全面開放新格
局的新嘗試，也是推動「一國兩
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又強調大
灣區的建設就是要改變過去「兩
制」之間的機械切割，將三地「組
團發展」，產生「一加一加一大於
三」的效果，讓粵港澳人民盡享
「一國」之便和「兩制」之利。

王振民：範疇之內 靈活變通
王振民說，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屬

於「一國兩制」事業的一部分，而
不是在「一國兩制」之外另起爐
灶。《規劃綱要》的每一部分都是
遵循「一國兩制」方針政策制定
的，充分體現了「一國兩制」的原
則和精神，而「一國兩制」所有的
現行制度安排和基本法的所有規
定，都繼續適用於大灣區建設，無
論如何靈活變通，都仍然是在「一
國兩制」範疇之內，可見所謂大灣
區建設就是將「『兩制』變『一

制』」的言論，都是對大灣區概念
的歪曲和誤導。
王振民指出，大灣區建設是新時

代全面開放新格局的新嘗試：「一
國兩制」為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
助力，港澳深度參與全球經濟體
系，改革開放40年後的今天，大灣
區建設是進一步發揮港澳開放優勢
的新機會，港澳也必須在參與和奉
獻中，來發展自己。
他形容，大灣區建設是推動「一

國兩制」事業發展的新實踐：大灣
區把「兩制」沒有銜接的地方接起
來，把沒有打通的地方打通，讓港
澳人民盡享「一國」之便和「兩
制」之利，實現個體、國家、區域
利益的最大化。

王 振 民
強調，「一
國兩制」在
香港取得了
舉世公認的
成功，但
「一國」之
利還可以更
充分地利
用，「兩
制」之便就可以更充分地發揮。香
港是一個發達的市場經濟體，規管
市場經濟的成功經驗、發達的法
治、國際化的法律專業服務等，都
值得內地學習借鑒，而港澳也可以
充分利用內地的龐大市場、科技創
新和體制優勢來促進自身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天琪）
在昨日「紀念基本法頒佈29周年研
討會」上，主禮嘉賓之一、中聯辦
副主任陳冬在致辭時強調，《逃犯
條例》的修例可以為受害者伸張正
義、堵塞現有法律漏洞，亦可以維
護法制的核心價值，提升香港的法
制形象，相信香港市民能夠理解和
支持特區政府的擔當和所做的努
力。

陳冬：為受害者伸張正義
陳冬在研討會上分享了自己對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的三點體會：
一、堅持「一國兩制」，依法辦

事。《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
要》明確指出，全面準確貫徹「一
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
治澳」、高度自治方針，要始終把
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制」
差異有機結合起來、把維護中央的
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別行政區的高
度自治權有機結合起來、把國家所
需和港澳所長有機結合起來。
他強調，內地在改革開放，特別

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法治理念已深
入人心，而法制也是香港一直以來
十分珍視的核心價值和香港繁榮穩
定的重要基石。尊重「兩制」差異
不僅要尊重彼此的法律制度和管轄
權，還要在此基礎上加強司法協
助，共同維護法制尊嚴，彰顯法制公
義。因此，《逃犯條例》的修訂有迫
切的現實需要，也有法理依據。

一方面，修例可以為受害者伸張
正義，堵塞現有法律漏洞，香港應
該成為購物天堂，而不是逃犯天
堂。另一方面，修例可以維護法制
的核心價值，提升香港的法制形
象，相信香港市民能夠理解和支持
特區政府的擔當和所做的努力。
二、建設好大灣區，關鍵在創

新。在「一國兩制」條件下，大灣
區建設應要敢於創新，善於創新。
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
稅區、三個法域」的獨特背景下，
大灣區市場的互聯互通水平有待進
一步提高、生產要素高效便捷流動
的良好局面尚未形成，解決這些問
題有賴於各個領域的制度創新。
三、充分發揮香港在大灣區建設

中的獨特優勢。《粵港澳大灣區發
展規劃綱要》明確將香港列為大灣
區四大中心城市之首，綱要共提及
香港102次，這充分體現了國家對

香港的關心、重視和支持。
他指出，香港是享譽全球的航運

中心和航空樞紐，擁有高度國際
化、法制化的營商環境和遍佈全球
的營商網絡，是全球最自由的經濟
體之一。通過參與大灣區發展，香
港可以將自身優勢與內地九市的完
整產業體系和較強的科技力量相結
合，由聯繫人轉為更加積極的參與
者，讓香港市民都成為大灣區建設
的受惠者。
當前，中國面臨的外部條件和內

部環境發生的深刻變化，給香港特
區帶來了許多不確定因素，在大時
代背景下，在協調、綠色、開放、
共享的新發展理念引領下，相信粵
港澳大灣區將與「一帶一路」倡議
一樣，成為新一輪高水平開放的重
要引擎。我們有充分的理由期待，
在大灣區建設的宏大敘事中，香港
必定是其中精彩的一章。

「組團發展」灣區 享「一國兩制」便利

■王振民
香港文匯報

記者潘達文 攝

港應成購物天堂 非逃犯天堂

■陳冬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潘達文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天琪）香港特別
行政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勇在研討會上
致辭時表示，大灣區建設是改革開放的必然
選擇，只有把大灣區建設放在改革開放和
「一國兩制」的成功實踐中，才能充分體會
到其戰略意義。建設好粵港澳大灣區，要互
相尊重、依法辦事，大膽闖、大膽試，才能
讓「一國兩制」事業昇華到更高層次。
張勇表示，改革開放進入新時代，國家經

濟發展模式也從高速增長階段，轉變到現在
的高質量發展階段。粵港澳大灣區的目的就
是實現粵港澳三地的優勢互補、協同發展、
互利共贏和共同繁榮，以科技創新為核心驅
動，進而為全國的高質量發展起到示範和帶
動作用。
他強調，保持香港的長期繁榮穩定、推動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是「一國兩制」的
應有之義，建設好大灣區可以為港澳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探索新的方向、注入新動能、
拓展新空間，實現制度規則的有效銜接，優
化交通網絡，讓人、財、物各要素順暢流
動，為港澳居民到大灣區生活、學習、創
業、就業提供更多的機會。

張勇：盡量釋放「一國兩制」紅利
張勇表示，大灣區建設是豐富和發展「一

國兩制」的新實踐，建設好大灣區需要把握
兩點：
一是相互尊重、依法辦事。粵港澳三地

在經濟制度、法律體系以及社會管理模式
等方面，都存在比較大的差異，存在分歧
甚至產生衝突都是很正常的，只要相互尊
重彼此的關係和訴求，尊重彼此的制度和
規範，多溝通，一定能找到共同接受的解
決辦法，最大限度地釋放「一國兩制」的
制度紅利。
「依法辦事要求共同遵守國家憲法和香港

基本法，相互尊重和遵守內地的法律和香港
法律，是大灣區建設的根本保障。」他說。
二是開拓創新。張勇引述習近平主席的話
指出，建設好大灣區，關鍵在創新，要大膽
闖、大膽試，開拓一條新路。大灣區覆蓋了
香港、澳門和珠三角九市，一個國家、兩種
社會制度、三個法律區域、三個獨立關稅
區、三種貨幣，這不同於世界上任何其他灣
區，沒有先例和經驗可循，因此，開拓創新
的關鍵就是堅持「一國」的原則，尊重「兩
制」的差異，把維護中央權利和香港高度自
治、發揮祖國內地堅強的後盾作用、提高自
身的競爭力這三者，通過創造性的實踐有機
結合起來，繼而讓「一國兩制」事業昇華到
更高的層次，進入新階段。

由基 本 法
推 介 聯

席會議主辦的
「紀念基本
法頒佈 29 周
年研討會」昨
日在香港舉行。張勇，中聯辦副主任陳冬，香港
特區政府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聶德權擔任主禮
嘉賓並致辭（見另稿），香港特區基本法委員會
副主任譚惠珠任主持。
張勇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他明確支持特區
政府修改有關法例，完善區際司法協助關係，共
同打擊犯罪。他解釋，修例是基本法的規定和要
求：香港特區基本法第九十五條寫明：香港特區
可以與全國其他地區，包括內地、澳門、台灣的
司法機關通過協商，依法進行司法方面的聯繫和
相互提供協助。

「難道我們要再等30年嗎？」
張勇指出，要建立地區之間的司法協助，立法
是前提，也是落實基本法的規定，「基本法是
1990年通過的，即29年前，上述規定就已經生效
了，但直到今天，香港與內地、澳門、台灣，都
沒有建立起有效刑事司法協助關係。大家想想，
兩岸四地在社會經濟、人員往來如此緊密，沒有
互相移交逃犯的機制，是正常的狀況嗎？這種情
況還要持續多久？難道我們還要再等30年嗎？」

「有正義感的人都想速修例」
他續說，修例也是現實生活的需要：特區政府

提出修例，起因是去年在台灣發生的慘絕人寰的
謀殺案，該案的嫌犯潛逃香港，如果不修例，嫌

犯就可以在香港逍遙
法外，不能移交回台
灣受審，「若真如
此，大家可否想過那
位被害的姑娘和她腹
中的胎兒，他們的正

義將如何伸張？相信任何一個有正義感的人，都
希望盡快完成修例，盡快將疑犯移交至台灣，接
受法律審判。」
張勇強調：「我相信每一個真正愛香港的人，

都不希望以法治社會著稱的香港，會成為周圍地
區犯罪分子的避罪天堂。我認為，修例這件事不
僅今天要做，今後還要繼續做，我們就是要按照
基本法的規定，在香港建立好區際司法協助，讓
犯罪分子無處可逃。」

譚惠珠：建議符聯國範本
譚惠珠表示，是次修例可彌補二十多年都沒有
彌補的法律空缺，而特區政府提出的《逃犯條
例》修訂建議，符合聯合國的移交逃犯範本，而
在移交逃犯過程中將有香港司法機構的參與，加
上被移交者不可「一罪兩審」、可以請律師辯護
和人身保護令等規定，已充分保障了被移交人員
的人權。
針對立法會法案委員會昨日會議的暴力衝擊事

件，譚惠珠表示，立法會的鬧劇對香港法制的破
壞令人極為遺憾，並批評立法會議員沒有恪守立
法會規則。
她希望立法會作為香港重要的權力機構，可以

暢順、文明地運作，並希望香港年輕人明白，這
些是切切不可以做之事，否則香港的法制就會被
這些反對派議員破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天琪）香港反對派不斷阻撓《逃犯條例》的修

訂，更在昨日暴力衝擊有關法案委員會的第三次會議。全國人大常委會香

港特區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勇昨日在香港一個研討會上表示，他明確支

持特區政府修改有關法例，完善區際司法協助關係，共同打擊犯罪。這不

僅是基本法的規定和要求，也是現實生活的需要，「我相信每一個真正愛

香港的人，都不希望以法治社會著稱的香港，會成為周圍地區犯罪分子的

避罪天堂。」

勇闖勇試建灣區 昇華「一國兩制」事業

■學生聚精會神聆聽講者發言。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譚惠珠表示，是次
修例可彌補二十多年
都沒有彌補的法律空
缺。 香港文匯報

記者潘達文 攝

■張勇指，要建立地區
之間的司法協助，立法
是前提，也是落實基本
法的規定。香港文匯報

記者潘達文 攝

■紀念基本法頒佈29周年研討會上，嘉賓合照。 香港文匯報記者潘達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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